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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武团联 〔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举办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区、委、局 （总公司）、大型企 （事）业单位行政、团委、工会：

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队伍，拓展优秀技能人才

脱颖而出和快速成长的通道，营造重视技能、尊重技能人才的社

会氛围，加快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建设，共青团武汉

市委员会、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武汉市委宣传

部、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武汉市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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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局、武汉市财政局决定联合举办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

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以 “大城工匠　技能兴汉”

为主题，全面贯彻落实市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充分发挥

职业技能竞赛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入推进青

工技能振兴计划，为广大职工切磋技艺、交流技术、展示技能搭

建平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二、组织领导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武汉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总工会、

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武汉市科学技术局、武汉市财政局

等组成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领导小组，负责本次大赛的

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团市委，负责

大赛组织协调及日常工作。技术支持、保障及后续服务工作由市

人社局负责。各项目 （工种）比赛的承办单位分别成立比赛领

导小组，负责比赛的组织实施。

三、项目设置

大赛项目分为 “一类” （属通用性、综合性技能项目）和

“二类”（属行业独有专业技能项目）两种类型，以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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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以及传统基础职业为主体，侧重技术含量高、通用性广、从

业人数较多、社会影响大的职业作为竞赛工种。本届 “一类”

比赛项目及其承办单位由各行业或单位向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书面申请，由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实际审核推荐，报请领

导小组同意后确定。

“二类”比赛项目在大赛正式通知下发后，由各行业或单位

向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和实施方案，经办公室成员

会议审定后方可列入比赛项目。

四、参赛对象及报名办法

凡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有良好职业道德，遵纪

守法，未发生任何责任事故和受过处分的武汉市各类性质企业的

在职职工，个体劳动者，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在校学生，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受现有技术等级和职称限制，均可个

人报名或被推荐参加本届大赛。

各区、委、局 （总公司）、大型企 （事）业单位为决赛报名

单位，无行业主管单位的人员可向所参加工种的承办单位报名。

大赛报名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形式，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４５周岁。鼓励在校学生和农民工积极参与，符合一定条件的

可免收报名费。各工种比赛承办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参赛对象

资格设置相关要求。

五、比赛办法

（一）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项目决赛赛程、各委员会委

员资格等进行审定和监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大赛决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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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有关单位承办，由承办单位制定决赛实

施细则。决赛各项目的试卷、标准答案、选手登记表、成绩、名

次等资料，赛后要完整送交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

（二）大赛决赛的各个项目，一律严格按各专业标准中的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和国家职业标准的高级工标准中规定的应知应会

范围，由团市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负责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

员集中统一命题，进行比赛。

（三）大赛分应知 （理论知识）和应会 （实际操作）两轮进

行，应知考试不及格者不得进入应会比赛。评定成绩按百分制记

分，总分视各行业职业技能标准规定，分别选定 ２∶８或 ３∶７或

４∶６的比例综合计算。比赛名次按综合总分由高向低依次排定。

总分相同时，以实际操作考分高者优先；再相同，由评判委员会

协商决定。

（四）报名总人数未达到 １００人或报名单位数未达到市属同

行业６０％的，原则上取消该工种的比赛；报名人数超过 ２００人

的，应当先由各工种比赛承办单位或通过推荐单位自行组织预

赛，市级参赛规模控制在５０—２００人之间。

（五）组织 “二类”比赛项目的各行业或单位应提前将申请

报告和竞赛实施方案送交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市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审核并经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参照 “一类”

项目竞赛办法组织预决赛，并于１１月３０日前组织完成比赛，将

决赛第一名选手登记表、比赛考卷、成绩及标准答案交大赛领导

小组办公室备案。大赛领导小组负责对 “二类”比赛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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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监督。

（六）“一类”、“二类”各项目比赛的实施细则，预、决赛

应知应会试卷、标准答案 （或评分标准）赛前须报大赛领导小

组办公室及市人社局。

（七）比赛中出现的其他未规定事宜，由大赛领导小组办公

室协调解决。

六、比赛步骤

大赛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宣传发动、培训选拔阶段。（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６

月３０日）

各区、委、局 （总公司）、大型企 （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

大赛活动，尽快相应成立领导小组，认真扎实地把各级比赛作为

提高职工技术素质的有效载体，全方位、多层次地吸引职工参与

全员职业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并制定出本行业

（单位）大赛活动方案，报送市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报送

市人社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结合一、二类比赛设置的项

目，认真组织职工进行技术比武和预赛选拔，并将选拔出参加

“一类”项目决赛的选手向市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名。大赛领

导小组办公室结合实际对各承办单位及裁判员组织培训。

第二阶段为预赛阶段。（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８月３１日）

大赛领导小组在确保大赛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统一出

题，集中考试，各参赛选手参加考试须严格遵守 《武汉市职业技

能大赛理论考试规则》、 《武汉市职业技能大赛实际操作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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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第三阶段为决赛阶段。（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１１月３０日）

各承办单位开始应会 （实际操作）比赛前，应举行相关仪

式。仪式上要进行裁判员宣誓、参赛选手宣誓。市大赛领导小组

成员分别巡视不同项目的相关仪式和应会比赛。

第四阶段为总结展示阶段。（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比赛结束后，召开总结大会，对大赛进行总结。充分运用各

种媒体和形式对大赛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典型人物和先进操作

方法进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全民学技术、比技术、攀技

术高峰的浓厚氛围，并落实好各项奖励政策。

七、比赛活动经费

各类比赛项目所需经费由各承办单位自行解决。市级大赛的

大赛赛事及考务费等相关经费由市财政给予保障。各承办、参赛

单位务必本着节约办赛的精神，共同办好本次大赛。为补充和保

证比赛经费，可适当募集赞助商广告费。

八、奖励办法

（一）“一类”项目第 １名的选手，予以 “武汉市第二十届

职业技能大赛技术状元”通报；第２—１０名选手，予以 “武汉市

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技术能手”通报；技术状元称号获得者符

合综合考核条件的，经所在单位申报，由市总工会、团市委考核

认定，分别给予专项奖励；“一类”项目前三名选手，凡符合申

报全市技术能手条件的，可获市人民政府评选 “武汉市技术能

手”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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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 “一类”项目获得第１名的选手，由武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发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一类”项目

第２—３名的选手，直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已具有技师国家职

业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第４—５名选手直接晋

升高级工职业资格 （已具有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的，晋升技师国

家职业资格）；第 ６—１０名的选手，直接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

专业技术人员在 “一类”项目中所获得名次，在高、中级职称

评审中纳入量化计分。

（三）对获得公务员综合技能竞赛决赛第１名的公务员选手，

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公务员局）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获得决赛第２—１０名的公务员选手，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公务员局）给予个人嘉奖一次。选手单位应参照公务员奖励

规定对决赛前１０名的选手给予奖励。

（四）对经申报批准的 “二类”项目第 １名优胜选手的奖

励，视同大赛 “一类”项目第２名标准执行。

（五）对获得大赛决赛第１名选手的单位和获名次总数最多

的单位给予 “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优胜单位”通报。

（六）对宣传报道及时、组织工作严谨、参赛人数多、参赛

工种广、参赛选手技能水平有明显提高的初、复、决赛的优秀单

位和优秀工作者，给予通报。

（七）各委、区、局 （总公司）、大型企 （事）业单位可结

合自身实际，制定适合本系统、本单位的激励措施，鼓励从业人

员踊跃参加竞赛活动，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本职学技能、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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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做贡献。

九、工作要求

１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区、委、局 （总公司）、大型企

（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大赛活动，成立领导小组，合理制定本

行业 （单位）大赛活动方案，报送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

扎实地把各级比赛作为提高职工职业技能的有效载体，全方位、

多层次地动员、组织职工参与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

活动。

２拓展渠道，丰富内涵。各单位要以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为

载体，深入开展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推动新青年

进企业、进社区，积极组织在汉高校大学生见习、观摩职业技能

大赛，弘扬工匠精神，展示青工风采和企业文化，引导大学生到

生产建设服务一线增长见识，提高技能，为现代化、国际化、生

态化大武汉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型人才。

３树立典型，搞好宣传。各单位要广泛发动，精心策划，

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要及时发现、总结大赛中涌现出的典型

事迹、典型人物和先进操作方法，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和形式进

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人才、崇尚技能、岗位成才的良

好氛围。

４加强交流，及时沟通。各单位在组织职工参赛的同时，

应及时将大赛活动进展情况向市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并做

好数据统计工作。

大赛各项目比赛的实施方案，将在本通知下达后一月之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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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送发到各有关单位。参赛单位及个人需要咨询及索取细则的，

可与各承办单位直接联系。

联 系 人：陈　康

联系电话：８５４９９６０９

电子信箱：ｃｑｂ８５４９９９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天门墩９１号

邮　　编：４３００１５

附件：１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成员名单

２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 “一类”项目一览表

　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 武 汉 市 总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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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武 汉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武 汉 市 财 政 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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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胡立山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副组长：李　忠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叶文静　团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严　宏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袁运强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总会

计师

胡朝晖　市总工会副主席

杨立祥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赵　峰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项　波　市财政局副局长

柳　新　团市委副书记

办公室主任：柳　新 （兼）团市委副书记

成　员：李碧文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处长

张　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录用与考

核奖惩处处长

陶　建　武汉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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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宇　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副处长

吴　珊　市总工会经济和劳动保护部部长

苏新威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科学技术处副处长

（主持工作）

黄　静　市科学技术局成果及国际合作处调研员

徐毅癉　市财政局行政政法处调研员

隋　鹏　团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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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一类”

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承办单位

１ 电焊工 一冶集团

２ 装配钳工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３ 维修电工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

４ 客车驾驶 公交集团

５ 测量放线员 航发集团

６ 园林植物养护 市园林和林业局

７ 泵站运行工 市水务局

８ 茶叶加工工 市供销社

９ 漫画创作 市动漫协会

１０ 动画制作 市动漫协会

１１ 企业会计 市会计学会

１２ 金融理财 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

１３ 邮政营业 市邮政局

１４ 调酒师 市商务局

１５ 营销师 （店长）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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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承办单位

１６ 美发 市商务局

１７ 公安警务实战 市公安局

１８ 消防技能 市公安消防局

１９ 交管警务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２０ 税收业务 （国税） 市国税局

２１ 税收业务 （地税） 市地税局

２２ 医疗护理 市卫生计生委

２３ 教师五项技能 市教育局

２４ 公务员技能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２５ 社会工作者 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办公室

２６ 政务服务 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２７ 环境监测 市环境保护局

共青团武汉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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